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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４８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

股东会议。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开始依次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Ａ

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

召开地点：上海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１０００

号。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

激励计划时，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由独立董事张晓彤先生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与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一）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审议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２

《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３

《关于审议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４

《关于审议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

５

《关于审议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６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９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７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８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９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二）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２

《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３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４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９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三）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Ｈ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２

《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３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４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９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

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的具体内容请参见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

次会议的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告。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９

项议案；

２０１９

年第二

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项议案；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项议

案。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１

、

２

、

４

、

５

项议案；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第

１

、

２

、

４

项议案。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项；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项。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本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股东。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

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２５９

药明康德

２０１９／９／１０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１

、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户

卡、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人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

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１

、附件

２

）。

２

、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

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有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

委托书（详见附件

１

、附件

２

）。

３

、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

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

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１

、附件

２

）。

４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票平台直接参与股东

大会投票。

（二）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五）

１３

：

３０－１４

：

００

，上述时间段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登记。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地点

上海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１０００

号。

六、 其他事项

１

、 会务联系人：姚驰

２

、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３０９１

３

、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５０４６３０９３

４

、 邮箱：

ｉｒ＠ｗｕｘｉａｐｐｔｅｃ．ｃｏｍ

５

、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富特中路

２８８

号

６

、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７

、

Ｈ

股股东参会事项详见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

ｈｋ

）发布的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通告及通函。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附件

１

：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９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２

《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５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６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９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８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９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２

：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Ａ

股类别股东

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２

《关于向关连人士授予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９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思科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萌 郭艳

办公地址 西藏山南市泽当镇三湘大道

１７

号 西藏山南市泽当镇三湘大道

１７

号

电话

０８９３－７８３４８６５ ０８９３－７８３４８６５

电子信箱

ｗａｎｇｍ＠ｈａｉｓｃｏ．ｃｏｍ ｇｙ＠ｈａｉｓｃｏ．ｃｏｍ

２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８６８

，

８０５

，

１８２．１８ １

，

１９０

，

３０７

，

６６３．３２ ５７．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３４

，

８３４

，

６９９．７２ １４５

，

３６４

，

０３３．４９ ６１．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０８

，

８２０

，

０７７．８５ ５２

，

９６３

，

４３０．９９ １０５．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４６

，

６４３

，

０７４．７２ ２５４

，

０９９

，

６２６．０３ －４２．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 ０．１４ ５７．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 ０．１４ ５７．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１３％ ７．０６％ ４．０７％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４

，

４１６

，

０２９

，

９９０．４９ ４

，

３６５

，

８５５

，

１７８．３９ １．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０５５

，

８３１

，

３６３．１５ ２

，

０２６

，

７１６

，

７２６．５７ １．４４％

３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３

，

２０５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俊民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９９％ ３９９

，

５５０

，

４００ ２９９

，

６６２

，

８００

质押

１７５

，

８６５

，

４００

范秀莲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６９％ ２２３

，

４６５

，

６００ １６７

，

５９９

，

２００

质押

１２８

，

２５１

，

０００

郑伟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８２％ １７０

，

８７７

，

６００ １２８

，

１５８

，

２００

质押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申萍 境内自然人

６．０２％ ６４

，

９９７

，

００８

质押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杨飞 境内自然人

３．９３％ ４２

，

４４２

，

２８６

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

司

－

渤海富盈

５０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０．９２％ ９

，

８８６

，

５６８

郝聪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９％ ８

，

５３８

，

０００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６２％ ６

，

７３２

，

７００

澳门金融管理

局

－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０．４２％ ４

，

５７４

，

８９６

工银瑞信基

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０．３３％ ３

，

５６０

，

１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俊民、范秀莲、郑伟系一致行动人共同控制公司，申萍系王俊民配偶，杨飞系范秀莲女

儿，郝聪梅系郑伟配偶，王俊民先生参与投资的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渤海富盈

５０

号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８８６

，

５６８

股。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申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４９

，

８９７

，

００８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杨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

，

１５３

，

８０３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２９

，

２８８

，

４８３

股。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

、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既定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６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７．００％

，实现净利润

２．３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１．５５％

，治疗性产品快速增长，业务模式转变初见成

效。 公司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自主生产等方面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上半年为所在地上缴

税收

２．４５

亿元。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如下：

（

１

）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在研制剂项目

６８

个，其中仿制药

５８

个，创新药

７

个，生物药

２

个，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

１

个；主要涉及

４

个治疗领域，消化道及代谢

２７

个、神经系统

６

个、呼吸系统

６

个、

心血管系统

９

个、其他领域

２０

个；

２０１９

上半年取得批件共

２

个，其中一致性评价

１

个，生产批件

并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１

个。 报告期内，新申报项目

５

个，均为仿制药。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制剂项目的批件获取情况：

项目编号 名称 类别 批件类型 批件时间

ＨＥＩＳＣＯ－２４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 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

２０１９．０２．１９

ＨＥＩＳＣＯ－９４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 仿制药

生产批件并视同通过一

致性评价

２０１９．０４．０３

报告期内，公司专利申请

２１

篇（其中优先权申请

１３

篇，正式申请

６

篇，分案申请

２

篇），专利

授权

３７

篇；注册商标申请

５６

件，获批注册

２８

件。

（

２

）生产方面

ａ

、辽宁海思科

辽宁海思科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总产量综合制剂

２４６５．５

万瓶，原料药

５３８．３ｋｇ

，

１ｍｌ

甲磺酸多拉司

琼注射液委托生产量

２４３．６

万支。 大容量注射剂产量

５８１．６

万瓶，增长率

７６．５％

；头孢粉针剂产

量

７０４．４

万瓶，增长率

５５．８％

；小容量注射剂产量

２９９．１

万支，增长率

６０．６％

；冻干粉针剂产量

８４８

万瓶，增长率

４２．９％

；软袋产品产量

３２．４

万袋，其中三室袋产量

１１．９

万袋。

质量管理方面，上半年接受省、市局各类检查

５

次，通过率达

１００％

。 完成了一致性评价品

种脂肪乳氨基酸

／

氨基酸（

１７％

）葡萄糖（

１１％

）、盐酸帕洛司琼注射液（预灌封）、注射用甲泼尼

龙琥珀酸钠、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２０ｍｇ

）工艺验证方案、报告、工艺规程与批生产记录的

核对，相关文件均整改完成。围绕市场投诉，组织相关人员有针对性的解决质量问题。针对发

生的偏差，制定相应纠正和预防措施，并积极跟踪、评估有效性。 上市产品无重大质量事故，

产品无一级召回发生，质量稳定、可控。

沈阳海思科

１０１

车间改造工程完成了图纸确认，设备采购。 改造部分净化施工、工艺管线改造等按计

划执行，预计

８

月中旬完成调试，整体进行试运行。 文件管理方面建立了药物警戒（

ＰＶ

）文件，

并按进度完成单室袋

／

多室袋文件系统，同时进行了文件修订，完善。

ｂ

、四川海思科

温江基地

完成新上市品种盐酸乙酰左卡尼汀片，夫西地酸钠软膏，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等

新品种的上市制剂生产，对应及供应辽宁品种原料药共

４３

批次

１６９０ｋｇ

。

研发对接方面： 已完成在研制剂

７

个品种

３６

批次的生产和在研原料药

６

个品种

１２

个批次

的生产，同时完善研发生产

ＧＭＰ

体系，保证研发品种

ＧＭＰ

合规性以及上述研发品种在生产过

程中的

ＧＭＰ

合规性。

车间建设与改造方面：完成生产车间提升改造设计，提升生产过程中物料反应的安全性

和降低环境交叉污染风险。

眉山基地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川海眉山基地总产量综合制剂

４６８４

万粒 （片、 袋、 支）， 原料药

７１０３．３３ｋｇ

。 取得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 盐酸乙酰左卡尼汀片增加生产地址补充申请批

件，并完成原料药（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剂（

１０３

车间）

ＧＭＰ

认证现场检查；取得富马

酸卢帕他定、富马酸卢帕他定片、消旋

ａ－

生育酚三个品种的再注册批件；

研发对接方面：已完成在研制剂

９

个品种

３０

批次的生产和在研原料药

６

个品种

９

个批次的

生产，以及上述研发品种在生产过程中的

ＧＭＰ

合规性（变更、风险评估、清洁验证等）评价；审

核并整理上述研发品种批生产记录、检验记录、辅助记录并归档保存。

车间建设与改造方面：完成生物素生产线改造、启动

２０３

车间（涉及的研发项目有：维生

素系列产品、利多卡因、丙胺卡因等）改造、启动科研楼新建

ＱＣ

实验室项目。

（

３

）营销方面

２０１９

上半年，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４＋７

带量采购、重点监控目录等重磅政策的全面推

进，公司营销战略全面转型为学术引领营销，由单一的招商代理模式向合伙制和自营式营销

模式转型，成立了北京、上海、四川分公司，同时成立创新药自营销售事业部，构建新的营销

体系。 结合现有产品线，加快渠道和终端两个方面的强力掌控；通过学术营销、品牌营销来影

响专家、医生和消费者，塑造海思科品牌。

公司主导推广产品得到快速增长， 公司重点产品甲磺酸多拉司琼注射液同比增长

２５９．４％

，聚普瑞辛颗粒同比增长超过

１４２．９％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增长

１１９．７％

，氟哌噻吨美利

曲辛片、盐酸纳美芬注射液、精氨酸谷氨酸注射液以及甲泼尼龙同比增长超过

５０％

，新品种全

营达同比增长

２１７

倍。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强化医学和市场功能建设，上半年成立医学一部和医学二部，调整

市场部架构及重点产品分工。 在学术引领下开展推广工作，进一步加强内外部纯销考核，聚

焦终端开发和上量管理，加快新品种招标和医院开发准入工作提升纯销增长，公司新增各级

别医院

２０００

余家，开展学术活动

２３００

多场。

２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７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３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２４

号一一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合并范围注销两家公司， 注销的两家公司为一级子公司兴城海思科商贸有限公

司以及三级子公司

Ｈａｉｓｃｏ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

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两家公司， 增加的两家公司为新设立的一级子公司西藏海思科制

药有限公司、二级子公司

ＨＡＩＳＣ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俊民

２０１９

年

０８

月

０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１０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下

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８

月

０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７

月

２５

日以传真方

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７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俊民先生

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上述报告及摘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１１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

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８

月

０５

日在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百利路

１３６

号

的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０７

月

２５

日以传真方

式送达。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谭红女士召集并主持。本

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的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的财务

及经营情况。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４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５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开始。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

６

号公司

５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鹏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１０９

，

５００

，

８１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７１１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９５

，

２８６

，

１２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２８２２％

。

３

、通过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４

，

２１４

，

６８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２．４２９０％

。

４

、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４

，

２１４

，

６８８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４２９０％

。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９

，

４６４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７１％

；反对

１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７４％

；弃权

１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５％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４

，

１７８

，

６８８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４６７％

； 反对

１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３７％

；弃权

１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９６％

。

表决结果：本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

据上述表决情况，本提案获得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９

，

４１１

，

７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８６％

；反对

７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５８％

；弃权

１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５％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４

，

１２５

，

５８８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７３２％

； 反对

７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０７２％

；弃权

１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９６％

。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９

，

４１１

，

７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８６％

；反对

７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５８％

；弃权

１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５％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４

，

１２５

，

５８８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７３２％

； 反对

７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０７２％

；弃权

１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９６％

。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９

，

４１１

，

７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８６％

；反对

７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５８％

；弃权

１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５％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４

，

１２５

，

５８８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７３２％

； 反对

７２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０７２％

；弃权

１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９６％

。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姓名：罗雪珂、陈雪仪；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４０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辰安科技全部股份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清华控股转让持有的辰安科技全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

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安科技”）

１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７．８３％

）全

部转让给清华控股，股份转让价款共计

６２７

，

０６１

，

５００

元。 由于清华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交易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全

部满足，双方交割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与清华控股签订了关于转让辰安科技全部股份的《补充协议》。

本次协议各方签署《补充协议》主要为考虑到辰安科技进行了权益分派，协议各方对原《股份

转让协议》中期间损益及违约责任相关条款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补充，其他条款仍按原协议

执行，交易总价仍为

６２７

，

０６１

，

５００．００

元不变。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

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清华控股转让持有的辰安科技全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辰

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安科技”）

１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７．８３％

）全部

转让给清华控股。 由于清华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上述交易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双方交割手续正在办理之

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披露的《关于向清华控股转让持有的辰安科技全部

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２９

），以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披露的《关于转让辰

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３５

）。

辰安科技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披露了《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４

日进行了权益分派。 基于上述原因，经双方友好协商，拟对上述《股

份转让协议》 部分条款进一步明确和补充， 其他条款仍按原协议执行， 交易总价仍为

６２７

，

０６１

，

５００．００

元不变。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与清华控股签订了关于转让辰安科技全部股份的《补

充协议》。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二）期间损益

双方一致同意，在原协议第五章期间损益内容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约定辰安科技股份协

议转让过渡期间如有分红等除息事项， 甲方收到的上述分红款应相应支付给乙方；如有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协议转让价格、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基于前述原则及鉴于上述权益分派所述事宜，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将其于过渡期间内收到的

２０１８

年度分红款

２

，

４３０

，

０００

元全部支付给乙方； 同时，

目标股份数量由

１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８

，

２２５

，

０００

股， 调整后的股份转让价款仍为

６２７

，

０６１

，

５００．００

元，折合转让单价为

３４．４０６７

元

／

股（保留四位小数）。

（三）违约责任

双方一致同意，在原协议第八章违约责任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约定若因交易所审批、登

记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限制窗口期等非甲乙双方原因导致的股份交割延迟，

甲乙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四）其他

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按原协议执行；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

议约定为准。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

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向清华控股转让持有的辰安科技全部股份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立业先生、范新先生、李艳和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事前就本次关于公司签署向清华控股转让持有的辰安科技全部股份补充协议的

事宜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对该事宜的认

可，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上述文件后，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

、由于清华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

次签署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向清华控股转让公司持有的辰安科技全部股份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

签署补充协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过渡期间相关安排，交易总价不变，没有发现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平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不会损

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向清华控股转让公司持有的辰安科技全部股份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 本次公司签署向清华控股转让持有的辰安科技全部股份补充协议是为了进一步明

确过渡期间相关安排，交易总价不变，程序合规，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发现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签订《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各方签署《补充协议》主要为考虑到辰安科技进行了权益分派，协议各方对原

《股份转让协议》中期间损益及违约责任相关条款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补充，其他条款仍按

原协议执行，原交易总价仍为

６２７

，

０６１

，

５００．００

元不变，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

辰安科技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转让

辰安科技预计将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以

２０１９

年一季报数据为基础来测算公司

对辰安科技的长投账面价值，预计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的税后净利润影响为

４．６６

亿元。 具体影响

金额仍须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确认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上述股份协议转让过户交割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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